
寿宁县人民政府关于 扶持乡村民宿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 

寿政文〔2018〕89号 

寿宁县人民政府关于 

扶持乡村民宿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创建全国乡村

振兴示范县为目标，以创成“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为契机，充分

发挥寿宁县旅游资源优势，加强和规范乡村民宿行业管理，提升乡村民宿服务

品质，促进我县全域旅游发展。根据《福建省旅游条例》、《旅游民宿基本要

求与评价》（LB/T065-2017）、《农家乐（民宿）建筑防火导则（试行）》

（建村〔2017〕50号）等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乡村民宿对象界定 

乡村民宿是指利用乡村（不含集镇建成区）农民自有住宅或者租用他人民

宅、集体用房、闲置厂房、闲置管理房或其他配套用房，结合当地人文、自然景

观、生态、环境资源及农林牧渔生产活动，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

产生活方式的小型餐饮、住宿的接待场所。 

二、乡村民宿开办条件 

从事乡村民宿经营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经营用房 

1.必须在集镇建成区以外或旅游风景区规划区范围内； 

2.经营场所应为房屋产权或使用权明晰、无纠纷、可以正常经营使用的民

宅、集体用房、闲置厂房（管理房等）或其他配套用房；应符合本辖区内的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和民宿发展有关规划；  



3.房屋建筑风貌应与当地的人文民俗、村庄环境景观相协调，结构安全牢

固；单幢建筑客房数量达 6间（套）以上且不超过 14间（套）、最高 4层且建

筑面积不超过 800 平方米，客房及浴室应具备良好的通风条件，可直接采光或

光线充足； 

4.道路通达条件较好，建筑不占用水利红线，无地质灾害和其它影响公共

安全的隐患； 

5.邻里关系和谐，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乡规民约，无影响社会稳定因素存

在。 

（二）消防安全 

1.民宿消防安全工作应符合《农家乐（民宿）建筑防火导则（试行）》（建

村〔2017〕50号）规定； 

2.民宿内不得设置营业性娱乐场所。 

（三）治安安全 

1.经营者必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服从公安机关治安管理； 

2.民宿必须安装福建省旅馆业（民宿）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和二代证读卡器，

经营人员应按规定如实登记住宿旅客信息。如未落实实名登记制度，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及《福建省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治安管理办法》对

经营人员予以处罚。民宿必须在庭院大门、前台、楼道、停车场等关键区域安装

监控设施。 

（四）卫生安全 

1.民宿经营场所、各类用品用具需符合《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

（LB/T065-2017）和卫计部门规定的卫生标准要求，每日要定时进行环境卫生

维护，保持民宿内部及周边良好的卫生环境； 



2.从业人员持有有效健康证明（上墙公布）和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明，个

人卫生良好，掌握岗位基本卫生知识，配备卫生管理员。 

（五）环境保护 

1.民宿的生活和餐饮污水必须经有效处理后达标排放，所有污水应纳入村

级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集中处理，污水处理设施须具备油污隔离处置能力。必须配

套油烟净化处理设施，油烟经处理后应当符合规定的排放标准。推行生活、餐饮

垃圾分类处理； 

2.禁止在饮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以及生态保护红线范

围内新建、改建或扩建民宿项目。 

（六）食品安全 

民宿开展食品经营须办理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七）规范管理 

1.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上墙公布）和服务礼仪规范； 

2.有明码标价的收费标准、住客须知，并设立投诉电话； 

3.鼓励经营业主为住客提供旅游意外保险； 

4.对不规范经营，或有重大旅游投诉的乡村民宿，由相关职能部门依据有

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三、乡村民宿办理流程 

（一）提交申请。需要经营乡村民宿的农户或经营主体，须先填报《乡村

民宿申请表》（附件 2）并征求所在村级组织意见；经村级组织签署意见后提交

乡镇人民政府初审。 

（二）行业主管部门备案。乡镇人民政府初审后，报县旅游局备案认定。 

（三）并联审批和监管。县旅游、公安、消防、卫计、环保、市场监管等

县乡村民宿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或委托乡镇相应职能单位）在各自职责

范围内对申报的乡村民宿予以审核并做好监管工作。 



（四）对外经营。乡村民宿须经县旅游局备案认定，并取得工商营业执照

等相关证照，安装民宿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和二代证读卡器，并符合消防、卫生、

建筑、食品安全等相关标准或要求后，方可对外经营。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监督管理 

县乡村民宿发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乡村民宿发展过程中重大事项的决策

及管理过程中涉及全局性、政策性问题的协调和处置，办公室负责牵头协调乡村

民宿的并联审批、联合执法和日常管理的指导督查。各成员单位应当按照各自职

责，制定相关监督管理措施和服务政策。 

县公安局：负责指导与监督辖区内乡村民宿治安管理，安装寿宁县民宿治

安信息管理系统，做好入住登记管理培训工作。公安派出所负责本辖区范围内乡

村民宿的日常消防安全监督管理。 

县旅游局：做为乡村民宿的行业主管部门，承担乡村民宿的审核备案认定

工作职能，负责乡村民宿产业发展的服务、统筹管理培育工作，指导乡村民宿经

营者开拓市场，组织乡村民宿经营者及从业人员业务培训工作。 

县卫计局：负责乡村民宿公共场所卫生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环保局：负责加强对乡村民宿生活污水达标的监管，对违反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的行为，根据职责依法实施查处。 

县住建局：负责指导乡镇抓好乡村民宿建设质量安全工作。指导乡村民宿

经营者做好生活污水、垃圾处理等环境保护工作。 

县市场监管局：负责指导乡村民宿经营者进行登记办照工作及办理食品经

营许可证工作，并规范乡村民宿经营者诚实守信、依法经营、公平竞争，做好餐

饮环节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同时，加强与税务部门的沟通对接，确保乡村

民宿登记信息及时准确。 



县消防大队：负责乡村民宿消防安全工作的监督管理工作，督促并指导乡

村民宿经营者按规定建设经营场所，指导公安派出所组织辖区内乡村民宿经营者

及从业人员消防培训工作。 

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管辖区域内乡村民宿的审核、指导、培训、

服务、规划、统计、安全和日常管理工作，各乡镇要设立相应机构，配备人员，

负责乡村民宿管理工作。 

（二）鼓励规范提升 

1.大力推进精品乡村民宿规范提升，由县乡村民宿发展工作领导小组进行

评星授牌，每年开展一次评审活动，每年第四季度作为评审时间，达到星级评定

标准的乡村民宿（要求自营业执照颁发后正常对外营业至少一年），授予寿宁县

乡村民宿星级标志（附件 3）。  

2.实行乡村民宿星级评定奖励。三星级乡村民宿一次性奖励 3万元，四星

级乡村民宿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五星级乡村民宿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从寿宁

县文旅融合产业基金的切块基金中支出。 

3.获得星级标志的乡村民宿，每年复核一次。对于复核后整改不达标的乡

村民宿，将收回已发的星级标志。 

4.鼓励我县乡村民宿积极参加按照《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LB/T 065-

2017）旅游行业标准组织的金宿级民宿评选，被评为金宿级的享受相关政策奖

励。 

（三）加强培训和考评 

县乡村民宿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应组织旅游、公安、消防、卫计、市场监管

等部门（或由各相关部门自行组织），每年面向民宿经营管理和服务人员开展各

种类型的岗位培训，提升从业人员服务技能、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同

时由县乡村民宿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牵头，组织成员单位根据乡村民宿星级评定标



准，规范等级标志使用，完善质量监管制度，实行动态管理，提升乡村民宿服务

水平。 

（四）本实施意见自印发之日起试行，有效期两年。试行期间，国家和省

市有新出台政策规定的，按新的政策规定执行。 

  

附件：1.寿宁县乡村民宿发展协调小组成员名单 

2.寿宁县乡村民宿申请表  

3.寿宁县星级乡村民宿评定标准 

  

  

  

寿宁县人民政府 

2018年 8月 6日 

 

 

  

	

	

	

 

 

 

 

 



寿宁县乡村民宿申请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20     〕  号 

业主姓名   户籍地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手  机     

民宿名称   从业人数          人 总投入            万元 

住 房 

情 况 

位于         乡镇（街道）        村      号，楼层      层，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建造竣工时

间       年    月，房间数     间，卫生间     个。 

基本概况 

经营范围为                               。其中营业客房数       间，床位数        个，餐桌数       桌，餐

厅面积         平方米，厨房面积      平方米，其他经营项目：                       。（文字表述乡村

民宿基本情况） 

业 主 

承 诺 

本人（本单位）承诺对申请材料的准确性、真实性负责，并严格按消防、公安、环保、卫

生、市场监督、税务等相关要求依法依规经营。 

                                  

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村委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乡镇政府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旅游局

备案 

  

  

                                                   （盖章） 

年    月    日 

 

寿宁县星级乡村民宿评定标准 



序号 类别 分值 
自评

得分 

检查

得分 

一、基本内容与要求 62 
    

  （一）整体环境 23 
    

1 

周边有优质的自然生态环境，或有多处体验方便、特色鲜明的景

区、景点、摄影点或乡村旅游点 

3 

    
周边有较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或有多处方便体验的景区、景点、

摄影点或乡村旅游点 

2 

周边自然生态环境一般，距离景区、景点、摄影点或乡村旅游点

较远 

1 

2 
建筑物修缮完好，装修特色鲜明，风格突出、内外协调 3 

    
建筑物修缮完好，装修内外协调、工艺良好 2 

3 

民宿项目总体投资超过 500万元 5 

    
民宿项目总体投资达到 200－－500万元 3 

民宿项目总体投资达到 100－－200万元 1 

4 
庭院绿化面积比例较高，植物与环境配置得当  2 

    

5 
庭院干净、卫生、整洁，无污水、污物，无乱建乱堆乱放现象  2 

    

6 
室内通风良好，空气清新，无异味  2 

    

7 生活用水、饮用水达到国家标准(GB 5749)的规定  2 
    

8 
水体清澈透明，水质优良，且上下水条件齐备通畅  1 

    

9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设置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要求  1 

    



10 字号牌匾文字书写规范、工整、醒目，与所在地民俗、文化、风

情融为一体，与所在地环境相协调 

2 
    

  （二）安全方便  25 
    

1 
房屋建筑结构坚固，无安全隐患 2 

    

2 所有接待服务设施无安全隐患，并远离地质灾害或低洼河边等危险

的地方  

1 
    

3 
对可能出现危险的地方，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1 

    

4 
经营服务场所地面全部进行了硬化、防滑处理 2 

    

5 
服务人员有安全意识，服务程序、规范有安全内容  2 

    

6 
消防设施设备与消防措施安全、有效 2 

    

7 
开展和建立消防演练和安全巡查制度，有记录 1 

    

8 
建立水电气管理制度，有设施设备维保记录 1 

    

9 
接待家庭成员无传染性疾病，服务人员有健康证  2 

    

10 
民宿内照明充足，方便客人夜间活动 2 

    

11 
有安全、有效的防蟑螂、老鼠、蚊子、苍蝇等的措施 2 

    

12 
购置的各种食品、饮品、辅料、调料应符合有关规定及要求 2 

    

13 
农家自制、当地自产的土特产品必须安全、卫生、环保  2 

    

14 
有方便游客使用的贵重物品保险箱（柜）  2 

    

15 
向游客公布旅游、公安、医疗等部门的投诉或求助电话 1 

    

  （三）绿色环保  14 
    

1 旅游民宿的生产经营符合当地规划和环保要求，能促进当地经济、

环境可持续发展  

3 
    



2 
有相应的污水处理设施，污水排放达到国家标准 GB 8978-1996中

的相关规定 

2 
    

3 
不使用一次性餐具、清洁用品和塑料制品  2 

    

4 
生活垃圾能收集处理 2 

    

5 
不以国家野生保护动、植物为食品原料 2 

    

6 
采用水电、沼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2 

    

7 
远离噪声污染大的地方  1 

    

二、住宿要求  53 
    

1 
客房的装修装饰及主要设施配备具有农家特色或地方风情 4 

    

2 客房面积不少于 8㎡  2 
    

3 
客房内配有应急照明设备 2 

    

4 
客房内有方便客人使用的电源插座  2 

    

5 
客房的门、窗等有相应的防盗设施  2 

    

6 
客房内应有规范的紧急疏散提示（标志）及防火、防盗说明  2 

    

7 
客房内应配备桌、椅、床头柜等配套家具，并具有一定风格 3 

    

8 
客房灯光照明充足，有基本照明设施 2 

    

9 
客房灯光有一定的舒适度，有夜灯、阅读灯等  3 

    

10 客房均应配有彩色电视机，收看节目频道数量不少于 5个 2 
    

11 
客房内配有空调设施 2 

    

12 
有单独的、水冲式的客用卫生间 2 

    

13 
卫生间通风良好，无异味 2 

    



14 
卫生间内有洗脸盆、座式或蹲式厕位、淋浴设备 4 

    

15 
卫生间配有安全、有效的防滑设施 2 

    

16 
卫生间配备拖鞋、洗发水、口杯、卫生纸、洗衣粉或香皂等日用品 5 

    

17 卫生间 24小时冷水供应，热水供应能满足游客要求 3 
    

18 
设置清洗消毒间 1 

    

19 
客房和卫生间每日整理一次，保持其卫生、整洁，记录规范 2 

    

20 
床单、枕套、被套等卧具最低达到一客一换的要求  2 

    

21 
客房床铺安全、完好，棉絮、床垫等需用合格品  2 

    

22 
床上用品需用合格产品，且花色一致，完好无损 2 

    

三、餐饮要求  30 
    

1 
厨房布局整体合理，并与牲畜饮食设施隔离  3 

    

2 
厨房内有换气扇等通风排烟设施  2 

    

3 
厨房内有灭火器等消防设施 2 

    

4 
临近灶台的墙面应满贴瓷砖或其它易擦洗的墙面装饰材料  2 

    

5 
有冰箱，食品贮存生熟分开  2 

    

6 
有专门对客服务的灶台及炊具  2 

    

7 
有专用的碗、筷等餐具消毒设备  2 

    

8 
厨房及餐厅应有较好的防尘、防蝇、防鼠设施  2 

    

9 
食品原料时令新鲜、安全无毒  2 

    

10 
不向游客推荐和提供稀奇古怪、来历不明的食品 1 

    

11 
能提供当地特色菜肴 2 

    



12 
能提供当地特色早点  2 

    

13 能提供自制的地方小吃或茶点（每 1种得 1分）  6 
    

四、综合（特色）项目要求  40 
    

  （一）综合项目  16 
    

1 

乡村民宿所在地距离最近景区不超过 5公里  3 
    

乡村民宿所在地距离最近景区不超过 10公里  2 
  

 
乡村民宿所在地距离最近景区不超过 15公里  1 

  

2 
能提供交通、游览、购物等信息咨询服务 2 

    

3 
有国内、国际长途直拨电话  1 

    

4 
有方便客人洗、晾衣物的设施及场所  1 

    

5 
有客人专用的洗衣机、电熨斗等设备，或为游客提供洗衣服务 2 

    

6 
能应客人要求提供导游及讲解服务  4 

    

7 
能为游客提供租车、停车等服务 1 

    

8 乡村民宿所在的村或景区（点）有相应的医务点（所、院），能应游

客需要及时出诊  

2 
    

  （二）特色项目  24 
    

1 

农事体验：游客参与性的农事活动参考项目主要包括：插秧、除草、

收割、舂米、推磨、施肥、育苗、栽培、踏水车、垂钓、捕捞、养殖、

放牧、采摘、挑水、劈柴，摸螺、挖笋等。评分时每项为 2分，直到

得满 6分为止。  

6 
    



2 

民俗活动:游客参与性的民俗文化活动的参考项目主要包括：婚嫁迎

娶、地方戏、民间乐器、节庆礼仪、竹编、木雕、石雕、农民画、酿

酒、打年糕、做豆腐、腌制小菜、做茶点、野炊等。评分时每项为 2

分，直到得满 6分为止。 

6 
    

3 特色性:下列 8个选择项目中，每项给 2分，直到得满 12分为止。 12 
    

  
1.拥有以当地民俗文化为主题的民俗文化旅游项目内容； 2 

    

  2.旅游民宿的设计、装修极具地方特色或具有独特风格； 2 
    

  

3.以太阳能、地热能、风能、生物能等清洁能源为依托，在绿色环

保方面极有特色的民宿； 

2 
    

  4.有特殊疗养、休闲功能的民宿；  2 
    

  

5.建筑物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民宿经营与景观建设巧妙、完

美结合； 

2 
    

  6.民宿自产的菜肴、饮料、民间小吃、工艺品独具特色； 2 
    

  

7.有规范的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各种标志用的图形文字有双语对

照；  

2 
    

  
8. 餐具、洗漱用品、床上用品等用具富有创意； 2 

    

五、服务质量要求  15 
    

1 
民宿经营者参与接待，邻里关系融洽 1 

    

2 
接待人员热情好客，服装整齐清洁，礼仪礼节得当 2 

    

3 
接待人员熟悉当地旅游资源，可用普通话提供服务 2 

    

4 
接待人员熟悉当地特产，可为宾客做推荐 2 

    



5 
接待人员应经过培训，具备相应的业务知识和技能 2 

    

6 接待人员遵守承诺，保护隐私，尊重宾客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保

护宾客的合法权益 

2 
    

7 
全天有人在岗，适时、适度提供对客服务 2 

    

8 
能免费提供无线网络服务  1 

    

9 
提供线上预定、支付服务，利用互联网技术宣传、营销 1 

    

  总分 200 
    

备注：计分说明:1.总分 200分，其中：三星级乡村民宿不少于 150分，四星级乡村民宿不

少于 170分，五星级乡村民宿不少于 190分。2．五星级乡村民宿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

件：一是检查的最低分值不少于 190分，二是特色项目中特色性的 8个选择项目中不得少

于 5项。3．如果项目只有一档分数时，如不完全具备该项目要求，则酌情给分。 

 


